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仲裁院

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派遣岗位为劳动仲裁调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面试的方式，由仲裁院根据实际需求综合考量招录。
二、招聘名额及岗位
公益性岗位人员1名
三、应聘条件
（一）报名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

3.本市户籍：登记失业的退役军人（不含自主择业）或者男性五十周岁、女性四十周岁以上的登记失业三个月及以上人员符合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人员；
4.掌握岗位必须的业务技能，要求语言表达能力强，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较好的语言沟通表达能力，熟悉公文的写作，熟练掌握WPS文字、WPS表格等办公软件，具有一定文字处理和文档编辑能力优先录用。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法律专业优先。

（二）以下人员不能参与应聘：

 1. 受过党纪政务等处分、刑事处罚或涉嫌违纪违法犯罪尚未查清的；

 2. 曾因违法行为被给予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治安行政处罚的；

 3. 被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

 4.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5. 已办理退休手续或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6. 本人有经商办企业情况；

 7. 其他不符合聘用情形的（不符合公益性人员要求情形：有营业执照、企业股东、失信人员、在其他单位参加五险一金等）。

四、招聘程序及办法
1.报名时间：2026年4月16日-4月21日（9:00-12:00，14:00-18:00）。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资料：报名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户口本、退伍军人提供相关证明、其他相关证件复印件各1份及《报名登记表》（见附件）1份。报名者将上述资料整理打包发送至邮箱306560647@qq.com，并命名为“仲裁院公益性岗位+姓名+电话”。

3.联系人：朱老师 ，联系电话：13527375173。
4.面试：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另行电话通知，主要考察报考人员适应岗位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由仲裁院根据实际需求综合考量择优确定参加体检人员。

5.体检：进入体检环节人员，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体检合格者，列为拟招聘对象，体检不合格或经确认自动放弃资格出现空缺时，本院视情况决定是否递补，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6.考察：体检合格人员列为考察对象，重点考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技能特长、一贯现实表现及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并根据考察情况研究确定聘用人选，因考察不合格或经确认自动放弃资格出现空缺时，本院视情况决定是否递补。

7.用工形式及待遇：派遣用工形式，薪资面议，考察合格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享有“五险”。

8.招聘纪律：报考人员应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报考资格；报考人员应严格遵守招聘程序和有关纪律，违者取消参考资格；不按时应考者，视为自动放弃。

9.其他事宜：本公告由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仲裁院负责解释；应聘人员须对本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或者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取消录用资格；考虑到人员流动较为频繁，将依据本次考试情况建立人才后备库，今后如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仲裁院有人才需求，将依据本次考试情况选择递补。

五、聘用及待遇
面试且体检合格人员由派遣单位重庆市永川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之签订合同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1个月，每月基本工资2330元+补贴+工龄工资，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五险。合同期限一年一签，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情况由双方约定是否续签。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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